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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

開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

「偏鄉離島地區醫療現況」，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

惠予指教。 

壹、 背景 

    偏鄉及離島地區醫療可近性因交通不便、人口稀少且

分散，醫事人力招募不易，導致醫療照護資源品質相對於

一般地區醫療資源普遍不足。至 111 年 11 月，全國西醫師

數已達每萬人口 22.98 人，惟仍有部分次醫療區域醫師人

力低於世界衛生組織每萬人口醫師數 10 人，其中包括金門

縣，新竹縣竹東，苗栗縣海線，南投縣竹山，彰化縣南彰

化，雲林縣北港，花蓮縣鳳林，臺東縣大武、關山、成功

等 10 個次醫療區域 。 

貳、 因應作為 

 為使偏鄉離島居民同樣獲得周全的醫療照顧，本部從

「強化在地緊急醫療處理能力、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、

充實在地醫療人力、強化緊急後送機制」四大面向推動，

全面改善及完善偏鄉醫療照護網絡，相關辦理措施如下： 

一、 強化在地緊急醫療處理能力： 



(一) 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支援離島及醫療資

源不足地區醫院緊急醫療照護服務獎勵計畫： 

109-112 年由 30 家重度級以上醫院，提供 139 名專

科醫師人力，協助 29 家在地醫院達成「醫院緊急醫

療能力分級評定」中的急診、急性腦中風、急性冠

心症、緊急外傷、高危險姙娠及新生兒、加護病房

等章節項目內容。至 111 年底已達成 2 家醫院重度

級，14 家中度級，12 家部分中度級，1 家一般級之

成果。另完成南投縣 5 家醫院、屏東縣 4 家醫院建

立重症區域聯防機制，及輔導部立金門醫院、連江

縣立醫院提供在地生產服務。 

(二) 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計畫：111 年補助設立 8

處「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」、1 處「夜間假日救護站」、

10 處「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院急診能力」與 1 處

「強化醫療資源不足地區 24 小時急診能力」，其中

包含苗栗縣泰安鄉、南投縣仁愛鄉及魚池鄉、彰化

縣南彰化地區、嘉義縣阿里山鄉、花蓮縣秀林鄉、

豐濱鄉及鳳林鎮、臺東縣大武鄉、關山鎮及成功鎮

等地區，補助每診 1 名醫師及 2 名護理人員，每月

可服務急診病患約 5,200 人次，以維持偏遠地區醫

療照護不中斷。 

(三) 提升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緊急醫



療照護服務品質計畫：協助 4 縣市唯一重度級急救

責任醫院(宜蘭縣博愛醫院、苗栗縣大千醫院、雲林

縣臺大雲林分院及屏東縣安泰醫院)，持續維持緊急

醫療照護能力重度級基準的服務。 

(四) 心血管照護中心之成立與運作計畫：協助部立澎湖

醫院及部立金門醫院設置心導管室，以提供就近醫

療，減少空中轉診後送頻率，截至 112 年 3 月底心

血管累計執行數分別為 1,561 例及 2,049 例。 

(五) 建置以區域聯防為主軸之遠距醫療照護網絡：藉由

區域聯防模式建置急診、急性腦中風、緊急外傷及

心肌梗塞等緊急醫療之遠距會診，110 年推動後，

於全國 14個急重症轉診網絡皆完成布建 1 處遠距醫

療合作網域，共計 70 處醫療院所共同合作，並持續

推動「遠距會診」、「綠色通道」、「安全轉診」及「區

域聯防」等四大執行策略，強化緊急後送與轉診機

制。 

(六) 急診診察費加成：111 年符合本部公告之「緊急醫療

資源不足地區之急救責任醫院」計 72 家醫院，提供

其急診診察費加成 30%，若同時符合夜間、例假日

者，依表定點數加成 80%，並保障急診案件點值每

點 1 元。 



(七) 提升優質照護服務計畫：為提升離島地區醫院之醫

療照護品質，強化離島在地醫療照護資源及發展可

近性服務，每年賡續補助離島醫院(含連江縣立醫院、

部立金門醫院、部立澎湖醫院、三總澎湖分院) 提

供優質照護服務，強化照護品質及量能，110-112 年

平均每年補助約 2,889 萬 8,000 餘元。 

二、 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： 

(一) 獎勵醫事人員至離島及原鄉地區開業醫事機構與長

期照顧服務機構：為鼓勵醫事人員至原鄉離島地區

設立醫事機構，促進當地民眾獲得可近性醫療服務，

每一醫事人員補助以不超過 50 萬元為原則，107-111

年補助共計 31 家(原鄉 18 家、離島 13 家)。 

(二) 強化衛生所(室)設施設備： 

1. 補助衛生所(室)建築、設備設施更新：112 年補助

原鄉離島衛生所(室)設備更新計 45 件及工程計 4

案。 

2. 提升衛生所醫療資訊化功能：於 108 年完成汰換

64 家原鄉離島衛生所之醫療資訊系統(HIS/PACS)

設備及完成原鄉離島衛生所(室)及巡迴醫療點頻

寬速率提升達 100Mbps，強化醫療服務品質及效

率。 



(三) 設置原鄉離島遠距醫療專科門診：為補足當地醫療

專科服務能量，109 年擇定原鄉離島衛生所及醫療

院所計 14 處(臺東縣蘭嶼鄉/綠島鄉、澎湖縣望安鄉

將軍/西嶼鄉衛生所、連江縣立醫院)試辦眼、耳鼻喉、

皮膚科等遠距醫療專科門診服務。110-113 年依地方

需求擴大推動，截至 112 年 2 月已完成 36 家衛生所

建置，服務共計 9,209 人次，預計 112-113 年賡續建

置 16 處，需求涵蓋率達 100%。 

(四) 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

(簡稱 IDS 計畫)：111 年共有 26 家承作醫院結合當

地基層診所(含衛生所)、居家護理所及物理治療所，

於 50 個山地離島地區提供夜間門診、夜間待診、例

假日門診、專科醫師診療、巡迴醫療、定點門診及

天然災害加診及其他醫療健康促進服務，服務逾

51.3 萬人次。 

(五) 全民健康保險西、中及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

方案： 

1. 西醫：111 年共 172 家院所，前往 118 個醫療資源

不足地區提供巡迴醫療，服務約 29.2 萬人次；1

家診所參與獎勵開業計畫。 

2. 中醫：111 年共 154 家院所，前往 123 個醫療資源



不足地區提供巡迴醫療，服務約 30 萬人次；7 家

診所參與獎勵開業計畫。 

3. 牙醫：111 年共 19 個醫療團，前往 131 個醫療資

源不足地區提供巡迴醫療，服務約 11.1 萬人次；

21 家診所參與執業計畫。 

(六) 全民健康保險偏鄉地區基層診所/助產機構產婦生

產補助試辦計畫：111 年共 18 家基層診所、4 家助

產機構參與，基層診所申報生產案件數 3,821 件，

助產機構申報生產案件數 90 件。 

(七) 全民健保遠距醫療給付計畫：自 109 年 12 月起至

111 年 12 月止，已提供 47 個鄉鎮及 7 個急重症轉診

網絡遠距會診服務，計有 62 家在地院所與 32 家遠

距院所合作，總診次 814 診，總服務人次約 6,400

人次。 

(八)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

畫：111 年符合資格醫院共 108 家，計 93 家參與計

畫(12 家為區域醫院，81 家為地區醫院)，其中本部

公告之「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急救責任醫院」

有 8 家區域醫院參與本計畫。 

三、 充實在地醫療人力： 



(一) 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：本部於 105 年至 109

年度辦理「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(第一

期)」，共招收約 506 名，預計於 115 年陸續投入偏

鄉醫療服務，並以內科、外科、婦產科、兒科及急

診醫學科為主，挹注偏鄉專科醫師人力。第二期計

畫(110 年-114 年)預計招收 750 名，110 至 111 年

度已招收 252名。 

(二) 偏鄉公費醫師留任計畫：考量新舊制公費醫師制度

之銜接空窗期間，對於服務期滿、未滿 65 歲之公費

醫師，鼓勵續留或申請至位於高度偏遠地區、偏遠

地區之醫療機構執業，每人每月補助金額 7 至 10 萬

元，並將依偏遠程度，給予不同加成。109 年至今

核定補助共計 104名，其中留任高度偏遠地區 22名、

偏遠地區 69 名及離島地區 13名。 

(三) 在地養成醫事人力培育：為持續補實原鄉離島地區

在地醫事人力，本部推動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

人員養成計畫，迄今已至第 5 期(111-115 年)。截至

111 年已培育 1,387 名醫事公費生，包含西醫師 703

名及其他醫事人員 684 名。公費醫師服務期滿留任

率達 7 成。 

四、 強化緊急後送機制： 



(一) 建置空中轉診審核中心：提供 24 小時緊急醫療諮

詢、評估轉診必要性及協助航空器調度，以強化空

中緊急醫療後送機制。 

(二) 提升離島地區緊急醫療空中轉送品質與效率：107

年完成三離島(金門、連江、澎湖)救護航空器專機駐

地備勤，另臺東蘭嶼、綠島鄉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

協助支援，每年平均執行空中轉診約 300 趟次；另

108 年完成建置「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」計

105 處點位並啟用，讓「送」、「接」與「審」三方

同步整合醫療分享決策，減少第一線醫護人員壓

力。 

(三) 離島地區嚴重或緊急傷病患就醫交通費補助：為因

應當地醫療資源或診療科別之限制，經醫師診斷確

有特殊醫療需求之離島居民，補助自行搭班機、班

船往返臺灣本島就醫所需實支交通費 1/2（不包括直

升機、包機及包船），111 年補助經費計 1,742 萬 4,000

元，補助共計 2 萬 504 人次。 

(四) 原鄉地區原住民就醫與長期照護(含社福資源)交通

費：依據原住民醫療或社會福利資源使用交通費補

助辦法規定，補助該地區原住民轉診、重大或緊急

傷病者就醫等之交通費用，以減輕原住民就醫交通

費負擔，111 年核定補助經費計 1,560 萬 8,000 元，



補助人次計 1 萬 7,596 人次。 

參、 結語 

為使偏鄉離島居民均能獲得完善的醫療與照顧，持續強化

偏鄉醫療照護、充實人力資源，提供方便的就醫服務，同時著

重向前延伸的健康促進與預防照護，以及向後的長照整合服務，

並發展因地制宜的偏鄉照護，讓全國居民健康沒距離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

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 

 


